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

土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永久占用土地面积
	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2.6397公顷

	生产规模（或投资规模）
	999440万元

	服务年限（或建设期限）
	7.5年（2026年5月至203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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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592号令《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要求，以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和土地复垦等相关规程，2026年4月28日，安宁市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专家对《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评审，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该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土地复垦编制规程》等相关规程的要求；

二、该复垦方案编制目的明确、依据充分、投资估算基本合理；

三、复垦方案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条例》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表土剥离和集中堆放；不经批准，临时用地不得随意占用、损毁耕地；

四、复垦规划基本合理，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复垦需要调整及增加复垦费，确保复垦工程质量；

五、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根据实际损毁土地情况、采取必要的复垦工程措施，严格履行复垦承诺，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实到位，使复垦后的地类质量等级高于等于损毁前的地类等级。

综上所述，该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土地复垦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关分析、拟损毁土地预测、复垦方案及技术措施基本合理、可行。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编制单位已按照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并按规定存储了土地复垦费，可按照程序上报备案。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工程有限公司和当地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临时用地进行监管，防止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需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条例》要求进行表土剥离和堆放，同时，应加强项目建设生产过程、材料转移、堆放过程中的管理，避免影响周边生态环境，如对周边环境生产不良影响，业主方应及时对损毁土地进行土地复垦、生态治理与生态恢复。业主单位应明确复垦责任人，确保措施落实，并使复垦后的各种地类标准不得低于国家《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的相关要求，保障项目区周边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满足土地复垦方案制定的任务目标要求。在实施过程中应接受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复垦区所在地自然资源局应加强对复垦工作的监督管理，确保复垦措施和复垦责任的落实，同时，挖损、压占等临时用地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随意占用耕地。项目临时用地性质、规模、地点、范围或时间、用途等发生重大变化，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订，报原审查单位审查并备案。本方案仅为土地复垦方案审查意见，用地单位需按照临时用地管理要求及时完善相关临时用地报批手续。

                                            专家组组长：普玉江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昆明市安宁市境内2026年度第一批次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普玉江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杨家伟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正高级工程师

	3
	张  瑜
	云南述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
	陈飞林
	云南远科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5
	华相高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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